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除字第9號

聲  請  人 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蔡侑霖  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支票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附表所示支票壹張無效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 　 事　實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執有如附表所示支票1張（下稱系爭

支票），因於民國114年4月25日不慎遺失，前經本院以114

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公示催告在案，並依聲請人之聲請

於114年7月2日公告在法院網站。現申報權利期間已滿，並

無任何人依法主張權利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45條聲請本院

為除權判決等語。

二、按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；公示催

告，聲請人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3個月內，聲請為除

權判決，票據法第19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545條前段分別

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經本院於114年6月13

日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准予公示催告，且定申報權

利期間為自上開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4個月內，

經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，於114年7月2日公告上開裁定於法

院網站，因自公告迄今無人提出系爭支票或申報權利等情，

除據聲請人陳述在卷外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

司催字第176號公示催告事件卷證核閱屬實。是以，本件所

定申報權利期間已於114年11月2日屆滿，迄今無人申報權利

及提出系爭支票，聲請人亦在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3個月內

之114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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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許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、第549條之1前段，判決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鄭靜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彤檍 　　　

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編 號 發 票 人 受 款 人 付 款 人 帳 號 票 面 金 額

（ 新 臺 幣 ）

發 票 日

( 民 國 )

支 票 號 碼

⒈ 南 國 有

線 電 視

股 份 有

限 公 司

林義魚

振 達 電

子 科 技

股 份 有

限公司

元大商業

銀行苓雅

分行

000911038

59117

63,420元 114年5月10日 AH7230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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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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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除字第9號
聲  請  人 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蔡侑霖  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支票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附表所示支票壹張無效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 　 事　實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執有如附表所示支票1張（下稱系爭支票），因於民國114年4月25日不慎遺失，前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公示催告在案，並依聲請人之聲請於114年7月2日公告在法院網站。現申報權利期間已滿，並無任何人依法主張權利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45條聲請本院為除權判決等語。
二、按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；公示催告，聲請人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3個月內，聲請為除權判決，票據法第19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54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經本院於114年6月13日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准予公示催告，且定申報權利期間為自上開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4個月內，經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，於114年7月2日公告上開裁定於法院網站，因自公告迄今無人提出系爭支票或申報權利等情，除據聲請人陳述在卷外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公示催告事件卷證核閱屬實。是以，本件所定申報權利期間已於114年11月2日屆滿，迄今無人申報權利及提出系爭支票，聲請人亦在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3個月內之114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、第549條之1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鄭靜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彤檍 　　　
		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發票人

		受款人

		付款人

		帳號

		票面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發票日
(民國)

		支票號碼

		




		⒈

		南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林義魚

		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

		00091103859117

		63,420元

		114年5月10日

		AH7230161

		
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除字第9號

聲  請  人 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侑霖  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支票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附表所示支票壹張無效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 　 事　實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執有如附表所示支票1張（下稱系爭

    支票），因於民國114年4月25日不慎遺失，前經本院以114

    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公示催告在案，並依聲請人之聲請

    於114年7月2日公告在法院網站。現申報權利期間已滿，並

    無任何人依法主張權利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45條聲請本院

    為除權判決等語。

二、按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；公示催告

    ，聲請人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3個月內，聲請為除權

    判決，票據法第19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545條前段分別定

    有明文。經查，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經本院於114年6月13日

    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准予公示催告，且定申報權利

    期間為自上開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4個月內，經

    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，於114年7月2日公告上開裁定於法院

    網站，因自公告迄今無人提出系爭支票或申報權利等情，除

    據聲請人陳述在卷外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司

    催字第176號公示催告事件卷證核閱屬實。是以，本件所定

    申報權利期間已於114年11月2日屆滿，迄今無人申報權利及

    提出系爭支票，聲請人亦在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3個月內之1

    14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

    許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、第549條之1前段，判決如主文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鄭靜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彤檍 　　　

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編號 發票人 受款人 付款人 帳號 票面金額 （新臺幣） 發票日 (民國) 支票號碼  ⒈ 南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林義魚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 00091103859117 63,420元 114年5月10日 AH723016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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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蔡侑霖  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支票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附表所示支票壹張無效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 　 事　實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執有如附表所示支票1張（下稱系爭支票），因於民國114年4月25日不慎遺失，前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公示催告在案，並依聲請人之聲請於114年7月2日公告在法院網站。現申報權利期間已滿，並無任何人依法主張權利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45條聲請本院為除權判決等語。
二、按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；公示催告，聲請人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3個月內，聲請為除權判決，票據法第19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54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經本院於114年6月13日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准予公示催告，且定申報權利期間為自上開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4個月內，經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，於114年7月2日公告上開裁定於法院網站，因自公告迄今無人提出系爭支票或申報權利等情，除據聲請人陳述在卷外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公示催告事件卷證核閱屬實。是以，本件所定申報權利期間已於114年11月2日屆滿，迄今無人申報權利及提出系爭支票，聲請人亦在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3個月內之114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、第549條之1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鄭靜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彤檍 　　　
		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發票人

		受款人

		付款人

		帳號

		票面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發票日
(民國)

		支票號碼

		




		⒈

		南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林義魚

		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

		00091103859117

		63,420元

		114年5月10日

		AH7230161

		
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除字第9號

聲  請  人 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侑霖  

上列聲請人聲請宣告支票無效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附表所示支票壹張無效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 　 事　實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執有如附表所示支票1張（下稱系爭支票），因於民國114年4月25日不慎遺失，前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公示催告在案，並依聲請人之聲請於114年7月2日公告在法院網站。現申報權利期間已滿，並無任何人依法主張權利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45條聲請本院為除權判決等語。

二、按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；公示催告，聲請人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3個月內，聲請為除權判決，票據法第19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54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如附表所示系爭支票經本院於114年6月13日以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裁定准予公示催告，且定申報權利期間為自上開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4個月內，經本院依聲請人之聲請，於114年7月2日公告上開裁定於法院網站，因自公告迄今無人提出系爭支票或申報權利等情，除據聲請人陳述在卷外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催字第176號公示催告事件卷證核閱屬實。是以，本件所定申報權利期間已於114年11月2日屆滿，迄今無人申報權利及提出系爭支票，聲請人亦在申報權利期間屆滿後3個月內之114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64條第1項、第549條之1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鄭靜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判決不得上訴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沈彤檍 　　　

附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編號 發票人 受款人 付款人 帳號 票面金額 （新臺幣） 發票日 (民國) 支票號碼  ⒈ 南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林義魚 振達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 00091103859117 63,420元 114年5月10日 AH7230161  







